关于参加全国财政“五五”普法法规知识竞赛成绩合格会计人员办理继续教育抵免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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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同学：

      参加全国财政“五五”普法法规知识竞赛成绩合格的会计人员，请于12月1日---12月31日（公休日除外）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身份证到相关地点办理继续教育抵免手续。

      具体办理地点：

      1、市内四区及高新园区：大连市会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（大连市中山区白玉街20号）。

      2、其他县区：所在地财政局会计管理部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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